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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旗下

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理财的需求，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或“本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将合作推出光大保德信

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

３６００１６

）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和基金转换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第一部分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约定每期申购时间和申

购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申购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投资方式。

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光大保德信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

二、办理时间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办理时间同基金日常交易时间。

三、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

根据业务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办理方式

１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程序请遵循销售

机构的规定；

２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关凭证到销售机构申请办理上述基金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五、扣款金额

基金投资者可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金额， 最高最低扣款金额都需遵从销售机构的要求

（招商银行要求投资者每期扣款基金不得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

元，并不设金额级差）。

六、扣款日期

１

、投资者应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并与销售机构约定每期固定扣款日期；

２

、如果在约定的扣款日前投资者开办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申请得到成功确认，则首次扣款日为

当月，否则为次月。

七、扣款方式

１

、销售机构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固定扣款日和扣款金额进行自动扣款，若遇非基

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

２

、投资者须指定一个销售机构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３

、投资者账户余额不足则不扣款，请投资者于每期扣款日前在账户内按约定存足资金，以保证业

务申请的成功受理；

４

、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扣款规则以投资者与销售机构之间的约定为准。

八、申购费率

目前本基金管理人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采取“前端收费”模式，故定期定额申购也只采取“前端收

费”模式，如无另行公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九、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与基金申购申请日为同一日，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Ｔ＋２

工作日起查

询申购成交情况。

十、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期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规定。

第二部分 基金转换业务

一、基金转换业务适用投资者范围

已持有本公司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产品的投资者。

二、销售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办理本基金管理人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

根据业务需要，本基金管理人还将会选择其他销售机构开办此业务并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三、基金转换受理时间

投资者可在基金开放日申请办理基金转换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与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办理时间相同。

四、基金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具体收取情况视

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 基金转换费用由申请办理该项业务的基

金投资者承担。 具体公式如下：

１

、转出金额：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２

、转换费用：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金额

×

（

１－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

的申购费率差

／

（

１＋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各股票型基金在转换过程中转出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或转入基金申购费用为固定费用时， 则该基

金计算补差费率时的转出基金的原申购费率或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视为

０

；

基金在完成转换后不连续计算持有期；

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为基金转换当日转出金额对应得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

率之差。

具体赎回费费率以及各基金申购费率差请参照相应的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

３

、转入金额与转入份额：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单位资产净值

五、基金转换规则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办理，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２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３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

于

１０００

份，当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０

份时，必须一次性申请转换。

４

、当日的基金转换申请可以在当日交易结束时间前撤销，在当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

５

、转换费用中申购补差费实行外扣法收取，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六、基金转换的注册登记

１

、基金投资者提出的基金转换申请，在当日交易时间结束前可以撤销，交易时间结束后即不得撤销。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成功后，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在

Ｔ＋１

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进

行确认，确认成功后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手续。

３

、本公司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注册登记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并按规定予以公告。

七、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份额

的转出申请；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于规定期限内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媒体上刊登暂停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按规定予以公告。

第三部分 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登录本公司网站进行咨询。 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客户服务电

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８８

，

０２１－５３５２４６２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可拨打招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或至招商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招商银行客户服务电

话：

９５５５５

。

第四部分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银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

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９８１

证券简称：江苏开元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４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南京市户

部街

１５

号兴业大厦本公司

２０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大会到会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代表股份数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３．１８％

。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金华先生主持，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 （母公司） 实现净利润

３５

，

８４７

，

２１４．１１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５５

，

３７６

，

５４５．４１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９１

，

２２３

，

７５９．５２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３

，

５８４

，

７２１．４１

元， 提取

１０％

任意盈余公积

３

，

５８４

，

７２１．４１

元， 减报告期内已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分配利润

２５

，

８０５

，

３２５．００

元，公司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８

，

２４８

，

９９１．７０

元；公司拟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５１６

，

１０６

，

５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０．３０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

需分配

１５

，

４８３

，

１９５．００

元，剩余

４２

，

７６５

，

７９６．７０

元转入下年未分配利润；公司本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７４

，

４７８

，

７０７

股，占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徐睿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开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股票代码：

９００９５３

股票简称：凯马

Ｂ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发出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分别刊载于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文汇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在上海洋洋显达酒店万

里厅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如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８

外资股暨流通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２２

，

７９１

，

８５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２２

，

３５０

，

１４７

外资股暨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４１

，

７１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

（

％

）

５０．４３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比例

５０．３６７％

外资股暨流通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比例

０．０６９％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傅伟民董事长主持，本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以及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９１

，

８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４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４％

）

反对股数

０

股。

弃权股数

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１０

股）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９１

，

８４７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４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４ ％

）

反对股数

０

股。

弃权股数

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１０

股）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９１

，

８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４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０．１４％

）

反对股数

０

股。

弃权股数

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１０

股）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４６３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０％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１１３

，

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３ ％

）

反对股数

３１９

，

９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３１９

，

９１０

股）

弃权股数

８

，

００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８０００

股）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９１

，

８４７

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４１

，

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４

％

）

反对股数

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１０

股）

弃权股数

０

股。

（六）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拟为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６２

，

４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１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３％

）

反对股数

２９

，

４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２９

，

４１０

股）

弃权股数

０

股。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为上海凯宁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６２

，

４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１２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

０．１３％

）

反对股数

２９

，

４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２９

，

４１０

股）

弃权股数

０

股。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为山东凯马汽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６２

，

４５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１２

，

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０．１３ ％

）

反对股数

０

股。

弃权股数

２９

，

４０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２９

，

４００

股）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和

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开发总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后有效表决权股份为

１２９

，

０８１

，

２７１

股。同意股数

１２９

，

０５１

，

８６１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８％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１２

，

３００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３２％

）

反对股数

０

股。

弃权股数

２９

，

４１０

股。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２９

，

４１０

股）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高管人员绩效薪酬考核分配原则方案的议案》。 同意股数

３２２

，

７５８

，

７５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 （其中外资股暨流通股

４０８

，

６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３ ％

）

反对股数

３７００

股。

弃权股数

２９４０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２

、律师法律意见书。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９６

证券简称：中海海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经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海口市龙昆北路

２

号珠江广场帝豪大厦

２５

层公司会议室举行。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８．８７

３

、本次会议由王大雄董事长主持，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张荣标董事、温建国董事、唐炜董事、孙培廷独立董事、潘祖顺独立

董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１

人，杨吉贵监事会主席、单忠立监事、黄

明辉监事、卢建宁监事因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胡小波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张治平党委书

记兼副总经理、王强副总经理、李国荣总会计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２

，

７０９

，

３９５．７４

元。

根据公司船舶建造计划、进度和贷款情况，预计

２０１２

年公司需支付大量的造船进度款及金融机构

贷款利息，公司生产经营也需要补充流动资金，为做好相应资金储备，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和支付贷款

利息。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船舶固定资产残值及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船舶固定资产残值及折旧年限的会计估计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１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前，公司船舶资产的会计估计为：运输船舶的使用寿命为

８－２２

年。 新造船舶统

一采用

２２

年预计使用寿命。船舶净残值按照

１８０

美元

／

轻吨（约人民币

１

，

３５０

元

／

轻吨）。自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期间公司保持了上述会计估计的一贯性。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船舶资产的会计估计为：运输船舶的使用寿命为

８－２５

年。 新造船舶统

一采用

２５

年预计使用寿命。 船舶净残值按照

４７０

美元

／

轻吨 （按

１

美元

＝

人民币

６．３００９

元折算为人民币

２９６１．４２３

元

／

轻吨）。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招商证券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底前在证券市场适时出售公司所持有的部分招商证券股票，出售的招商证券

股票数量不超过

２

，

６００

万股，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具体出售事宜。

截止目前，公司共持有招商证券股票

８２

，

９２３

，

０００

股，初始投资总成本为

７５４６

万元，每股初始投资成

本为

０．９１

元。公司所持有的招商证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列入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解除限售。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及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同意公司支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

４０

万元，因审计发生的

差旅费由公司据实报销。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为中海（海南）海盛贸易有限公司

４７５０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海（海南）海盛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盛贸易”）人民币

４

，

７５０

万

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具体如下：

２０１２

年，海盛贸易应与相关银行签署《授信协议》，《授信协议》确定相关银行提供的授信额度累计

为人民币

４

，

７５０

万元，授信期限为一年。 授信额度是指在授信期间内，相关银行为海盛贸易提供的可连

续、循环使用的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贴现、商业汇票承兑、保函、法人帐户透支、国内保理，开立银行承

兑汇票等授信余额之和的最高限额。

公司为《授信协议》确定的授信期限为一年的海盛贸易人民币

４

，

７５０

万元银行授信额度提供最高额

不可撤销担保；担保期限：自《授信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相关银

行受让的应收帐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两年。 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

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两年止。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６７

，

７９７

，

９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公证或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贾雯 何林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为本

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海南天皓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２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１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在上海龙漕

路

２００

弄

２８

号宏润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采取现场书面投票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人共

５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６２．８９％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何秀永主持，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第六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通过《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提取

１０％

法定公

积金，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２５５

，

３０１

，

５０６．６６

元。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以公积金转增

２．５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

元（含税），共计转增

１１

，

２５０

万股、派发现金股利

４

，

５００

万元。 剩余留存收益暂不分配。

因实施本方案而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增加，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并办

理注册资本变更等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任中审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８２

，

９９５

，

５７２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５

公司简称：

＊ＳＴ

钛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３２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破产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原因被暂停

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

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１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

经营部对被申请人本公司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

２０１２

）嘉法民重整字第

０１－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本公司重整，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

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６９

号公告的内

容）。

二、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

关规定，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人民法院报》、《甘肃日报》和

《嘉峪关日报》刊登了《受理破产重整案件公告》，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的公

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６９

号）。

三、经管理人申请，

１２

月

６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民重整字第

０１－２

号《决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四、经管理人申请，

１２

月

２６

日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２

）嘉民重整字第

０１－３

号《决定书》，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继续履行中核华原

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与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托管协议》。 即继

续委托公司现托管方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五、本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在在嘉峪

关市新华南路

１１６９

号国泰大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和管理人将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六、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１７０

家，

１７１

笔，申报债

权总额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３４１

，

３１４

，

２７９．７９

元。 经管理人审查初

步确认

１６０

笔，确认债权总额

３２１

，

３１４

，

５３６．２８

元；不予确认的

１０

笔。此外，因涉及

诉讼等原因暂缓确认的债权

１

笔。 另外，有三家债权人申报了取回权。

七、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召开的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

一次出资人组会议，因相关事宜还在积极磋商之中，未能如期召开，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发出了《关于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和《关

于重整案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嘉峪关法院决定第二次债

权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

２０１２－１８

及

２０１２－１９

号公告）。

八、目前，两家金融债权人正在履行向上级银行的报批手续，公司生产经

营正常进行，原辅材料库存充足，重整及托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本公司存在因《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如重

整计划未获通过等）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根据

《上市规则》

１４．３．１

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

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摘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

露了《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由于工作人员

疏忽，把这两个文件中的第

１２

页“（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的列

表输入失误，现予以更正。

更正前该表格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王志成

８６

，

９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姜开学

８

，

０４７

，

８００．００ ３．１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邹志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崔积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李元建

５

，

８３８

，

６００．００ ２．２７

流通

Ａ

股

６

刘殿强

５

，

５２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４

流通

Ａ

股

７

吕荣广

３

，

９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

流通

Ａ

股

８

梁美玲

２

，

４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７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王 艳

２

，

１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梁群升

１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

崔积和

１

，

５７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１３３

，

８１４

，

４００．００ ５１．９５ －

更正后该表格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性质

１

王志成

８６

，

９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４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

昆明盈鑫壹壹

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

昆明盈鑫壹贰

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６９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姜开学

８

，

０４７

，

８００．００ ３．１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邹志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

崔积旺

７

，

８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

昆明盈鑫壹肆

投资中心

（

有

限合伙

）

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金猴集团有限

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９

威海威高投资

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

龙口南山投资

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合 计

１５７

，

９５１

，

８００．００ ６１．３２ －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更正后的详细内容请见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７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公开发行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现正进行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Ｈ

股）并申请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工作。 因本次拟发行的股份为境外上市外资

股，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

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管理的境内证券经营机构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等）。 因此，本公

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信息而做出，并不构成亦不得

被视为是任何对境内投资者收购、购买或认购本公司本次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要约或

要约邀请。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确定本次

Ｈ

股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０．６０

港元 （不

包括

１％

经纪佣金，

０．００３％

香港证监会交易征费及

０．００５％

香港联交所交易费）。本公司

Ｈ

股

预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开始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０

证券简称：

ＳＴ

九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１２００３１

号），

公司和重组方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向中国证监会报

送了相关材料。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简称：康恩贝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和准确，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继续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作流动资金周转使用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障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的前提下， 继续安排不超过

２０１０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

１０％

的闲置募集资金计

４

，

０００

万元暂作短期流动资金周转使用，期限为

６

个月，具体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止。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９

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４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保

荐代表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既提高了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

又为公司节约了财务费用。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０１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

说明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发布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

面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星期五） 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点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

互动平台上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四川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

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ｄｑｈｄ／ｓｉｃｈｕａｎ／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集体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尹友中先生、董事兼总经理赖

坤明先生、财务总监张涛先生、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唐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海越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０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企业扶持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海越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宁波市北仑区财政局企业扶持资金：柒仟壹佰陆拾叁万柒

仟肆佰伍拾肆元整（

７１

，

６３７

，

４５４．００

元）。

特此公告。

浙江海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副总经理

２．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峰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经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基金监管部和上海监管局报告。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３０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４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潘建清先生 （持有本公司

４７

，

７５５

，

１５０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１％

）通知，潘建清先生将持

有的天通股份

２３８７．７６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６％

）质押给昆仑信

托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股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Ａ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Ａ

股代码：

６０１２３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６

Ｈ

股简称：广汽集团

Ｈ

股代码：

０２２３８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召开及股东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广州市东风中路

４４８

号成悦大厦

２３

楼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６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５

外资股股东人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

，

３１９

，

６５０

，

２８５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３

，

９３４

，

７５７

，

４５７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有外资股公司适用

）

１

，

３８４

，

８９２

，

８２８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８６．５３％

（三）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国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

房有先生主持会议。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１４

人，出席

１０

人，董事魏筱琴先生、独立董

事项兵先生、独立董事罗裕群先生、李正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３

人，高符

生监事、何源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等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 、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

通过

１

《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变更的议

案

》

５３１５５１４５９９ ９９．９２％ ４１３５６８６ ０．０８％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朱振武律师、谢发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所的

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